
住宿条款

【适用范围】

第1条
1. 本酒店与住宿客人之间签订的住宿合同以及相关合同，应以本条款的规定办理，本条款未规

定的事项，应以相关法律或者得到普通认同的贯例为准。

2.在不违反法律或者常规贯例的范围内，如果签订有特殊条款的话，则不受前款规定的约束，

本酒店应优先遵守特殊条款。

【住宿合同签订的申请】

第2条
1. 欲申请向本酒店签订住宿合同者，应向本酒店申报下列事项。

（1）．住宿者姓名及联系方式

（2）．住宿日期及预定抵达酒店时间

（3）．住宿费用（依据第一附表的基本住宿费为准）

（4）．本酒店认为需要的其它事项
2. 如果住宿客人在入住期间要求超过前款第二项的住宿日期而继续入住的情况下，
则本酒店将在提出继续住宿申请的时间点作为到目前为止的住宿合同已终止而进行结算。
继续住宿的申请将视为新住宿合同的签订，进行相应处理。

【住宿合同的成立与预付款的支付】

第3条
1. 住宿合同应在本酒店同意承诺前项条款申请时成立。但是，如果已证明本酒店并未同意的话
，则不受此限。
2. 如果按照前项条款规定住宿合同成立的话，则住宿客人应在本酒店指定的期限内，
以住宿时间（超过三天时按三天计算）的基本住宿费为上限，支付本酒店所规定的预付款。
3.预付款首先应抵充住宿客人最终应支付的住宿费用，如果发生了适用第6条款以及第17条款
中所规定事态的话，则按照先违约金后赔偿金的顺序依次抵充，如果有剩余金额的话，则在支
付第12条款规定的费用时予以退还。

4.如果未按照第2条款之规定的时间内支付该款的预付款的话，则住宿合同视为失效。

但是，本条款仅限于本酒店在指定预付款支付期限时已向住宿客人告知此事的情况下。

【不需要支付预付款的特殊条款】
第4条
1.尽管有前项的第二条款的规定，但本酒店有时会在合同成立后与住宿客人签订不需要支付

该款所规定预付款的特殊条款。
2.当同意签约住宿合同之时，如果本酒店未要求住宿客人支付第2条款所规定的预付款以及未
指定该预付款缴纳期限的话，则视为签订有前款的特殊条款予以处理。

【设施内为防止感染所做出的相应措施】

第4条之2
1.按照《旅行业法》（1948年法律第138号）第四条款之二的第一项的规定，本酒店可以寻求住宿

者的协助。

【拒绝签订住宿合同】
第5条
1. 本酒店在下列情况下有可能会拒绝签订住宿合同。但这并不意味着本酒店可以在《旅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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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5条款规定的情况下之外拒绝签订住宿。

1. 住宿申请与本条款相悖的时候。

2. 因客房满房（员）没有空余客房时。

3.拟住宿者被认为在住宿时可能会做出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或者扰乱公序良俗的行为的时候。

4.因天灾、设施故障或其他不可抗力的原因而无法提供住宿的时候。

5.拟住宿者被认为拥有明显会影响其他住宿客人的言行的时候。

6.拟住宿者被明确认定为传染病患者的时候，按照《旅馆业法》（1948年法律第138号，包含改

正后的版本）第2条款第6项规定的特定传染病的患者等。

7.拟住宿者被认为没有支付能力的时候。

8. 已判明拟住宿者从事赌博、及其他违法行为或扰乱风纪的行为时。

9. 关于住宿，被暴力的要求或已经超出合理范围并成为负担时。

10. 住宿期间进行暴力的言行或超出合理范围的负担要求时（关于促进消除差别的法律以拟

住宿者障害为由（2013年法律第65号。被称为「障害者差别解消法」）。除开要求消除社会障碍
的第7条规第2项及第8条规第2项的规定。）

11. 住宿者对本酒店多次提出《旅馆业法实施细则》第5条款之6规定的负担过重、严重妨碍对

其他住宿客人服务提供的要求时。

12. 住宿申请者或拟住宿者为由暴力团成员或黑社会组织成员的时候。

13. 住宿者不遵守本酒店规定的清扫规定时。

【拒绝签订住宿合同的说明】

第5条之2
拟住宿者可以向本酒店申请解释拒绝签订住宿合同的理由。

【住宿客人的合同解除权】
第6条
1. 住宿客人可向本酒店申请解除住宿合同。

如果住宿客人因可归责其自身的事由而全部或部分接触住宿合同（根据第3条款第2项规定，在

本酒店指定预付款支付的日期并要求其支付，而在支付预付款之前住宿客人解除了住宿合同。

这种情况下除外）的话，则本酒店将按照第2附表中的所示内容收取违约金。但是，如果本酒店

签订有第4条款第1项的特殊条款的话，则仅限于本酒店在签订该特殊条款时就已告知住宿客

人解除住宿合同同时的违约金需要支付义务的时候。
住宿客人在未与本酒店联系的情况下，入住当天晚上8点（如果事先明确告知预定抵店时间的
话，则为超过该预定抵店时间2小时后）仍未到达本酒店的时候，本酒店可能会视为该住宿客人
已解除住宿合同，并依此加以处理。

【本酒店的合同解除权】
第7条
1. 本酒店在以下情况下本酒店可能会解除住宿合同。但这并不意味着本酒店可以在《旅馆业

法》第5条款规定的情况下之外拒绝签订住宿。

（1）．不论住宿前后，住宿第5条款规定的情况下， (3)、(4)、(5)、(6)、(7)、(8)、(9)、(10)、(11) 、

(12)符合以上中的任意一个时。

（2）． 住宿者被认为行为可疑时。

（3）．住宿者躺在客房床上吸烟、恶意损坏消防设备以及其他不遵守本酒店所定制利用规则中

禁止事项（仅限于防火必要的事项）时。

（4）．住宿者被明确认定为传染病患者时。

（5）．住宿期间进行暴力的言行或超出合理范围的负担要求时（关于促进消除差别的法律以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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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者障害为由（2013年法律第65号。被称为「障害者差别解消法」）。除开要求消除社会障碍
的第7条规第2项及第8条规第2项的规定。）

（6）．住宿者对本酒店多次提出《旅馆业法实施细则》第5条款之6规定的负担过重、严重妨碍对

其他住宿客人服务提供的要求时。

2. 本酒店按照前项条款的规定解除住宿合同时，将不收取住宿客人尚未利用的住宿费用。

此外，若本酒店按照前项规定解除住宿合同时，不对因该解除所产生的损害进行赔偿。

【 解除合同的说明】

第7条之2
住宿者可以向本酒店申请解释拒绝签订住宿合同的理由。

【住宿登记】

第8条
1. 住宿客人应在住宿当天，在本酒店前台登记以下事项（填写住宿登记卡）：

（1）．住宿者（包括共同使用房间者）的姓名、地址、电话号码（包括联系方式）。

（2）．如果不是日本本地在国外的住宿者需出示护照，并允许本酒店复印保存。

（3）． 本酒店认为必要的其他事项。

2. 住宿客人若拟用旅行支票、住宿券、信用卡等取代货币（日元）的方式支付第12条款规定的

费用的话，则应事先在前项的登记时出示。

【客房的使用时间】

第9条
1. 住宿客人可使用本酒店客房时间为入住当天15点至次日10点。但是，如果连续入住时，则除

了抵店日和离店日之外，可以全天使用。

2. 尽管有前款的规定，本酒店也有时会允许住宿客人在前款所规定的时间之外使用客房（但是

，请事先理解也有不能满足客人要求的时候）。届时，本酒店将收取以下追加费用。

（1）． 超时费用(以每间为计算单位)
- 不超过13点：3,000日元（含税）

- 超过14点以后：当天的住宿费

也有超时费用根据预约的方式不同而产生差异。

【严格遵守利用规则】

第10条
1. 住宿客人或拟住宿者在本酒店停留期间，应该遵守本酒店制定并公布于本酒店内的利用规
则。

【营业时间】

第11条
1. 本酒店主要设施的营业时间将在提供的宣传册、张贴的告示和客房内的向导书等告知。

2. 前项的时间可能会在必要时临时变更。在此情况下，会采用适当的方式通知客人。

【住宿费用的支付】

第12条
1. 住宿客人应支付的住宿费用等的明细及其计算方法如第1附表所示。

2. 关于前项的住宿等费用，住宿客人可以用日元或者本酒店认可的旅行支票，住宿券，信用卡
等可代替货币的方式，在抵店时或者本酒店要求支付时，请在酒店前台进行支付。
3. 本酒店向住宿客人提供客房，且客房已处于可使用状态后，即使住宿客人因个人原因没有住
宿，本酒店仍将收取住宿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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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酒店提供的包含早餐、午餐、晚餐或附加服务的住宿计划中，即使客人未用餐或未利用的

时候，仍将采取收取相应金额。

【本酒店的责任】

第13条
1. 本酒店因在履行住宿合同以及此相关的合同之际，或者因不履行上述合同而导致给住宿者

造成损害时，会对该损害进行赔偿。但是，如果此损害不是因归责于本酒店的事由所造成的话

，则不在此限。

2. 本酒店已获得消防机构颁发的防火优良认定证书，并已投保旅馆赔偿责任保险以应对火灾

等意外。

【不能提供已签约客房时的处理】
第14条
1.如果不能向住宿客人提供已签约的客房的话，则本酒店将在客人同意的情况下尽可能安排

同等条件的其他住宿设施。

2. 尽管有前项的规定，当本酒店无法按照规定协调到其他住宿时，本酒店会支付给住宿客人同

违约金相等的赔偿金，该赔偿金抵充作为损害赔偿。但是，当不能提供客房不是归责于本酒店

之事由的时候，则本酒店不支付赔偿金。

【寄存物品的处理】

第15条
1. 对于住宿客人在前台寄存的·物品、现金、有价证券及其他高价物品（包括贵重物品）若发生

丢失、损坏等情况，除开不可抗力的情况外，本酒店将进行赔偿损失。但是，对于现金、有价证

券及其他高价物品（包括贵重物品），若本酒店要求客人声明种类及价值但客人未声明的，赔偿

金额最多为5万日元。

2. 住宿将现金、有价证券及其他贵重物品（包括贵重物品）存入保险箱时，与前项规定无关，按

本酒店的贵重物品箱借用规定处理。

3. 住宿客人在酒店内携带的物品、现金、有价证券及其他高价物品（包括贵重物品），未交给前

台保管的物品，因本酒店故意或过失造成丢失、损坏等损失的情况下，本酒店将赔偿损失。但

对于未提前告知种类及物品的价值，除非本酒店故意或重大过失，赔偿金额最多为5万日元。

【住宿客人的随身行李或携带品的保管】

第16条
1. 住宿前客人的行李提前到达本酒店时，仅限于在本酒店事先同意的情况下，负责进行保管。

住宿客人在前台办理入住时交给客人。

2. 住宿客人退房后，若客人的随身行李或携带物品遗忘在本酒店的话，会在判明其所有者后，

则本酒店会等待客人的联系并征求其指示。但是，没有得到所有者的联系及无法判明所有者

的话，包括发现日在内会进行期间保管，之后则按照《遗失物法》的规定处理。另外，关于本

酒店在进行判断后饮食，杂志类以及其他类似废弃物或根据一般习惯物品等，在退房之后的

第二天之前没有收到联络的情况下，本酒店将采取任意处理。食物、杂志及其他本酒店认为

废弃物的物品，若在退房次日之前未收到联系，本酒店将自行处理。

3. 本酒店在前2项的情况下对住宿客人的随身行李或携带物品的保管责任，在第1款情况下应
以前条第1款的规定为准，在前款情况下应以前条第3项的规定为准。

【住宿客人的责任】

第17条
1. 因住宿客人的故意或过失导致本酒店受损害的，住宿客人应赔偿本酒店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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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遗失房间钥匙时，将收取钥匙费用1枚1,000日元。

3. 本酒店设施内（指定吸烟区除外）全馆禁烟，若发现在客房内或设施内吸烟，需赔偿因吸烟导

致的客房清洁费用及客房停销的损失。

【优先语言】

第18条
1. 本条款及其他规定以日文为主。住宿规范的翻译及日文之间有不一致或差异时，请以日文为

准。

附加1 住宿费用详细内容（与第2条款第1项及第12条款第1项相关）

住宿者应支付的总金额 详细

住宿费用 本费用及房费

附加费用
餐饮费（早餐以外的餐饮费）

服务费（餐饮费*10%）

税 金 消费税（包括地方消费税）

住宿税（自2019年6月1日起适用）

附加2 违约金（与第6条款第2项相关）

合同数量，合同解除通知日期 不住宿 当天 前天 2天前 3-7天前
8-14
天前

15-29
天前

一般 1-14名 100% 50% 50% - - - -
团体 15名以上 100% 100% 100% 80% 50% 30% 20%
备注1.00%是基本住宿费的违约金比率。

- 2. 团体顾客（15名以上）一部分取消时，住宿日14天前（在当日之后

如果申请被接受，则按接受日期处理）房间数量的10%（如果出现小数，将其四舍五入。）对应

的人数不收取违约金。

【使用规定】

本酒店为了让所有客人能拥有安全和舒适的住宿体验。根据住宿第10条款的规定，请遵守以下

规则。如不遵守规定，根据住宿第7条款第1项的规定，我们会拒绝您使用酒店客房及酒店内的

任何设施。此外，由于未遵守规定而导致的事故，本酒店不承担任何责任。

感谢您的理解

- 请在指定吸烟区以外的地方禁止吸烟。

- 损坏房间或其设施时，将收取清洁费。

- 请勿在酒店内使用取暖用的、烹饪等火器。

- 请勿将以下物品带入酒店：

1. 动物等其他宠物（辅助犬除外）

2. 散发异味的物品

3. 数量极大的物品

4. 火药、挥发油等易燃易爆物品

5. 未经许可持有的枪支、刀，剑锋利物品等

6. 任何被视为威胁其他顾客安全的物件
-请勿在酒店内赌博或扰乱公共道德的行为。

- 请勿在酒店内大声喧哗、唱歌或进行吵闹行为，影响其他顾客。

- 请勿因使用安眠药或其他药物而造成其他顾客或酒店的困扰。

- 禁止患有可能使其他顾客造成不适或困扰的疾病的顾客入住。

- 未经酒店同意，请勿在酒店内移动或更改各种设施设备等。

-除不可抗力以外，因损坏、遗失、污染建筑物、家具、设施及其他物品等，需支付相应赔偿。

- 未经酒店许可，请勿将客房用于住宿及餐饮以外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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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请勿进入或强行进入酒店禁止设施的任何区域。

- 未经酒店许可，请勿将食物和饮料带入酒店或从外部订餐。

- 未经酒店许可，请勿在酒店内分发广告，张贴或销售物品。

- 请勿将私人物品置放在走廊或大堂。

- 请勿在窗户附近放置任何有损酒店外观的物品。
- 本酒店不接受任何预付购物费、门票费、出租车费、邮票费、行李运输费等。

- 遗失物品处理依据法律规定。

-入住期间，请将现金、贵金属等贵重物品寄存于保险箱（免费）或前台。酒店对于在其他地点

丢失的物品不承担任何责任。

- 未经监护人许可，不允许未成年人单独住宿。

- 如需变更预计住宿日期及想延长住宿时，请提前通知前台。并且请提前支付当天入住的费
用。

- 住宿期间，前台提出结账要求时，请即刻支付。

- 请在前台支付费用时以货币或本酒店认可的信用卡付款。请注意，我们不接受旅行支票以

外的支票付款。

- 请注意，在酒店内拍摄照片及视频等用于商业目的时，将会面临法律处罚，。

- 除规定税金外，超出通常服务范围的服务会收取额外服务费。

- 不接受员工小费。

- 请勿穿着睡衣、浴袍、拖鞋等在走廊或或客房外区域活动。

　-只有在完成住宿预订申请以及签订住宿合同的客人，才可以使用客房及住宿客人专用区域。

非住宿客人的面谈等，请安排在大堂进行。

初版：2017年11月11日
修订：2024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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